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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原为卫星电视教材，第一、二版以其简明实用的特色深受读者欢迎。

为使该书既可供专科又能供本科层次教学使用，此次修订充实了规范逻辑、

概率统计逻辑、模拟类比、工作假说、回溯推理等内容，调整了章节结构、更新

了例证，使其体系更为科学完整，知识内容更为新颖丰富。全书对逻辑知识

的介绍明白易懂，重点突出，举例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每章设有学习重点、难

点提示，“思考题”和“思维训练题”，便于读者自学和复习应考。本书既能满

足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文科各专业开设逻辑课程的需要，又是一本自学逻辑

知识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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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说明

《逻辑学》（第三版）是为适应当前文科各专业教学的需要而编

辑出版的。本书适合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本专科使用。

该书原为卫星电视教材，以其简明实用的特色受到读者欢迎，曾

被普通高校大专层次和成人高校广泛采用，前两版共发行上百万册。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进行了这次修订。在此次修

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了专家和读者意见，同时又吸收了几位有丰

富教学经验的中青年教师参加，以期更适合当前教学改革的要求。

为使该教材兼顾本、专科的教学需要，本次修订在保持原书基

本内容的基础上，减少了一般性的理论阐述，充实了规范逻辑、概

率统计逻辑、模拟类比、工作假说、回溯推理等内容，调整了章节结

构、更新了例证，使体系更为完整，内容更为丰富。

修订工作是以迟维东、秦存钢为主进行的。迟维东草拟了大

纲，编写修订了第三、五、六、八、九、十、十一章；秦存钢编写修订了

第二、四、七章，协助主编处理日常事务。续晓梅参与了第八、九、

十章的修订；刘丽梅、谢广英参与了第七、十一章的修订。姜全吉

审定了修订大纲，修订了第一章，最后由姜全吉审定了全部书稿。

承蒙林正锐先生审阅修订大纲和部分书稿，谨表谢忱。

修订过程中参阅了近年国内出版的有关论著，限于篇幅，未一

一注明。水平所限，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同行专家及广大读

者不吝赐教。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可发到如下电子信箱：

Ｌｏｇｉｃ—ｗｒｉｔｅｒ＠１６３．ｃｏｍ

编 者

２００４年６月于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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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学习提示】 本章是关于逻辑学（以下简称逻辑）的概述。通

过本章的学习，要概括了解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和作用，初步明

确学习逻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为进一步

系统地学习逻辑的基本知识奠定基础。

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本章的重点。逻辑的研究对象搞清了，它

的性质和作用也就容易掌握了。为了弄清逻辑的研究对象，必须

掌握的几个基本概念是：思维、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逻辑

方法。

第一节 逻辑学的对象和性质

一、“逻辑”与逻辑学

（一）“逻辑”一词的由来、含义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不同用法

逻辑作为一门科学是公元前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创立的。“逻辑”一词比逻辑科学出现的要晚，亚
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主要收在《工具论》一书中，他当时并没有使

用“逻辑”一词。“逻辑”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１世纪罗马著名文学
家西塞罗的著作中。

“逻辑”一词源于希腊文λσγοδ（逻各斯），其语意十分丰富，归
纳起来大致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当现在的思维、推理讲；二是当

现在的规律、规律性讲。英语中“逻辑”一词即“ｌｏｇｉｃ”保留了其多
义性。汉语中的“逻辑”一词最初就是从英语“ｌｏｇｉｃ”音译而来的。
“逻辑”一词在汉语中的多义性也很明显。目前，汉语中的“逻辑”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词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第一，指客观事物的规律、规律性。例如：“要引导学生研究中

国革命的逻辑。”

第二，指某种特别的理论、观点（多含贬义）。例如：“这真是荒

谬的逻辑。”再如：“有人说，‘清官比贪官还要坏’，这真是奇怪的

逻辑。”

第三，专指思维的规律、规则。例如：“说话、写文章要讲逻

辑”，“要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第四，指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科学。例如：

“中学生要学点语法、修辞、逻辑。”

我们应当注意这些不同的用法，避免发生混乱。

（二）逻辑学及其演变

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科学的逻辑学，它是以思维为研究对象

的，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之后，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就

是能制造生产工具进行劳动，能思维会说话。为求思维的准确、严

密、不出错误，人类在实践中除了不断完善自己的思维器官以外，

还创立并发展了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逻辑学。早在

２０００多年前，逻辑学就产生了。古代希腊（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
论》为代表）、古代中国（以墨家的《墨经》为代表）、古代印度（印度

称逻辑学为“因明学”，其最早著作为《正理经》）是逻辑学的三大发

源地。１９世纪以来，逻辑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而多层次的学科
体系：按门类分，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又可分为传统

形式逻辑和现代形式逻辑。现代形式逻辑主要指数理逻辑（也叫

符号逻辑），传统形式逻辑简称为“逻辑学”或“逻辑”，有人也称为

“普通逻辑”，我们日常说的学习逻辑通常是指传统形式逻辑。辩

证逻辑、数理逻辑、传统逻辑是逻辑科学的三个分支。按层次分，逻

辑科学既有基础学科，又有应用学科；近年又出现许多与哲学、语言

学、法学等交叉的边缘学科。应用学科与交叉学科分支繁多，难以

·２· 第一章 绪 论



尽述。今天，高等学校开设的逻辑学因受现代形式逻辑的影响已发

生了一些变化：它吸收了现代逻辑的某些有益的营养（主要是指为

了自身体系的严密性而适当引入了部分符号公式），丰富和发展了

传统逻辑的内容，但就基本体系来说，仍然是传统形式逻辑。

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

的科学。

为了说明逻辑学的上述定义，我们要着重说明思维、思维的逻

辑形式、逻辑规律及简单的逻辑方法等几个基本概念。

（一）思维及其特征

什么是思维？思维有哪些类型？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著名

科学家钱学森在其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一书中指出，思维是人

脑受外界刺激而引起的反映，思维可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形

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三种类型。形象思维和灵感

思维是学术界尚在探讨的问题，对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抽象逻

辑思维（以下简称思维），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维就是理性认识，是人脑借助于

语言材料，运用概念以作命题和推理的过程，它是对客观事物的间

接的、概括的反映。

思维与人的认识活动相联系。人的认识活动可分为两个阶

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

感性认识是对于客观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

识，是一种生动的（具体的）、直观的（直接的）反映。感性认识的基

本形态（类型）有三种：感觉、知觉和表象。

感觉是人脑通过感官（眼、耳、鼻、舌、身）对客观事物表面的个

别属性的反映。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分别反映事物的

颜色形状、声音、气味、滋味和软硬冷暖等，感觉是意识与外部世界

直接联系的环节，是感性认识的起点，也是整个认识的起点。

·３·第一节 逻辑学的对象和性质



知觉是感觉的综合，是感官对事物整体的直接反映。知觉比

感觉要全面一些。

表象是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感性

形象，是在人脑中保留下来并能够再现的感觉和知觉。

从感觉、知觉到表象，虽然包含着由片面到全面、由直接到间

接的过渡趋势，但是，无论感觉、知觉还是表象，都还是限于对事物

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有着具体直接的特点，还没有深入把握事

物的本质。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

就会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是思维。

理性认识是对于客观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

是对事物抽象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理性认识阶段就是运用概

念以作命题和推理的阶段，理性认识就是思维。毛泽东说：“认识

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即到达于论理的认

识。”① 概念、命题、推理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态（类型），也是思维

的基本形态。

和感性认识不同，思维反映对象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概括性、

间接性、与语言的密切联系。

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不仅能反映一些个别事物，而且能反

映一类事物；它不反映个别事物的属性，而反映一类事物的一般的

共同的本质，它舍弃了事物的个别的非本质的东西。例如，“国家”

这个概念，就不仅是对中国、日本、美国等某一具体国家的反映，而

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国家共同本质的反映，它通过反映一切国家

的共同本质来反映一个个具体的国家。

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不仅必须借助于感性材料作中介，经

过大脑的加工制造，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而且能够根据

已有的知识理解和把握感觉和知觉所不能直接提供的、或者现在

还没有提供的知识。例如，人们只能通过思维来理解和把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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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哈雷彗星２０６２年将再次访问地球”的知识内容，而无法通
过感官直接感觉到。

思维与语言的密切联系是指：思维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

才能产生、存在和发展，思维活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或表达。

这就是说，一切掌握了语言的人都是用语言来思考问题的，同时，

人们也是利用语言来交流思想的。概念是用词或短语表达的，命

题是用句子表达的，推理是用因果复句或具有推断关系的句群表

达的。离开词、短语、句子、句群等语言形式，思维活动就无法进

行。总之，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容，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二者

是密不可分的。

应当指出，思维与语言虽然密不可分，却不能混为一谈。思维

是人脑对思维对象的反映，是语言的思想内容，属于逻辑范畴；语

言是人的生理器官发出的代表精神活动中所有思想的信号，是思

维的物质形式，属于语言范畴，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思维与思想虽然都属于人们的理性认识活动，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交互使用，但是二者是不同的。思维的成果（内容）是思想，思

想有体系、有阶级烙印和个人特点，而思维则是个过程，有结构形

式而无体系、无阶级烙印，也无个人特点。

综上所述，思维就是理性认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于思

维对象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它具有概括性、间接性和与语言有

着密切联系这三个特点，概念、命题、推理是三种基本的思维形态。

（二）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构成

思维的逻辑形式也叫思维的形式结构，是指思维形态各部分

之间的联结方式，可简称为“思维形式”。逻辑学是以思维形式为

研究对象的。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思维也有它的内容和形式。

思维的内容是指反映在思维形态（概念、命题、推理）中的事物、事

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等，思维的形式

则是思维内容赖以表达的方式，即思维形态各部分之间的联结方

式。思维内容是各门具体科学及认识论所要研究的，逻辑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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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内容，而是暂时撇开思维内容，专门研究思维的形式，即思维

的逻辑形式。

任何具体的概念、命题、推理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不同的

思维内容可以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同一的思维内容也可以有不同

的逻辑形式。就是说，不同的概念、命题和推理可以采用共同的逻

辑形式，不同的逻辑形式也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命题和推理。下

面我们单就“不同的思维内容可以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举例加以

说明：

① 所有语言都是交流思想的工具。

② 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的。

③ 所有雪花都是六角形的。
这三个命题表达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例①反映的是语言具

有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性质；例②反映的是文学作品具有用艺术形
象反映社会现实的性质；例③反映的是雪花具有六角形的性质。
尽管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概括出一

个共同的形式结构，即“所有⋯⋯都是⋯⋯”。如果我们用“Ｓ”表
示所反映的对象，用“Ｐ”表示所反映的对象之属性，上述三个命题
共同的逻辑形式用公式表示就是：

所有Ｓ都是Ｐ
再看下面的四个推理：

④ 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的改革事业是正义
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改革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⑤ 所有违法行为都是要受法律追究的，贪污受贿行为是
违法行为；所以，贪污受贿行为是要受法律追究的。

⑥ 只有严肃考纪，才能端正考风，某校没有严肃考纪；所
以，某校不能端正考风。

⑦ 只有某甲年满十八岁，某甲才有选举权，某甲没有年
满十八岁；所以，某甲没有选举权。

例④与例⑤、例⑥与例⑦的推理内容虽有不同，但它们分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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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对于例④与例⑤而言，如果我们用Ｓ、Ｐ、Ｍ分
别表示其中的三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这两个推理的共同的逻辑形

式即为：

所有Ｍ都是Ｐ，

Ｓ是Ｍ；
所以，所有Ｓ是Ｐ

对于例⑥与例⑦，如果我们用“ｐ”和“ｑ”分别表示条件的命题
和结果的命题，那么就可以抽象出下面的共同的逻辑形式：

只有ｐ，才ｑ；
非ｐ；
所以，非ｑ。

命题和推理的种类还有很多，因而命题的逻辑形式和推理的

逻辑形式也不只是以上这几种。这里的举例意在说明：第一，命题

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是从具有不同内容的命题和推理中抽取出来

的；第二，逻辑学研究命题和推理正是要研究命题和推理的这种逻

辑形式。

概念是思维的最小单位，又称为思维的“细胞”，其内部结构一

般不再作划分。命题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之间的不同联结方式

构成命题的不同逻辑形式。推理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之间不同

的联结方式可构成推理的不同的逻辑形式。

关于逻辑形式的分析，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思维的逻辑形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逻辑变项，一

是逻辑常项。逻辑变项是逻辑形式中可变的部分，它可以代入不

同的内容，不管用什么具体的内容代入变项，其逻辑形式都保持不

变。比如，“所有Ｓ都是Ｐ”这一逻辑形式中的“Ｓ”与“Ｐ”就是变项，
它们所表示的思维内容是可变的。“Ｓ”既可以表示例①中的“语
言”，也可以表示例②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表示其他具体对象；
同样，“Ｐ”所表示的思维内容也是可以变化的。亦即，它既可以表
示例①中的“交流思想的工具”，也可以表示例②中的“用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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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会现实的”，等等。逻辑常项是逻辑形式中恒定不变的部

分，它具有固定的意义，是区别不同类型逻辑形式的标志或依据。

比如，在“所有Ｓ都是Ｐ”这一逻辑形式中，“所有”和“是”就是逻辑
常项，在这种逻辑形式中，其含义是固定不变的。

在思维的逻辑形式中，其逻辑常项既可以用自然语言来表达，

也可以用人工语言来表达。所谓自然语言，就是指人们日常使用

的语言；所谓人工语言，就是指人们制定的表意符号、公式和公式

序列。比如，“只有ｐ，才ｑ”这一逻辑形式中的逻辑常项既可以用
自然语言中的“只有⋯⋯才⋯⋯”表达，也可以用人工语言“←”（逆
蕴涵符号）来表达，“只有ｐ，才ｑ”的符号化的逻辑形式就是“ｐ←
ｑ”。传统逻辑在表达思维的逻辑形式时主要运用自然语言，有
时，为了表达的方便和简捷，也借用了人工语言（即符号语言）。

第二，形式逻辑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是从真假值（亦称逻辑

值）的角度出发的。一方面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的真假性质（又

称逻辑性质或真假条件），另一方面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之间的

真假关系。思维的逻辑形式，将在具体讨论命题与推理的章节中

详细介绍。应该注意的是，形式逻辑在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过程

中，虽然经常使用“真”、“假”这两个概念，但它仅仅是从思维的逻

辑形式的真假性质和思维的逻辑形式之间的真假关系的角度讲

的，并非是从思维内容上来判定某个思想的真或假。

（三）思维的逻辑规律

思维的逻辑规律，也叫思维的逻辑形式的规律，它是思维的逻

辑形式之间的必然的逻辑联系的反映。

思维的逻辑形式之间的联系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必然性联系，

另一种是或然性联系。逻辑学主要研究逻辑形式之间的必然性联

系，即逻辑规律。逻辑规律分具体规律和基本规律：仅仅适用于某

种特定逻辑形式的规律是特殊规律，通常称为逻辑规则；而有的逻

辑规律不仅适用于某一种逻辑形式，而且普遍适用于各种逻辑形

式，它们体现了正确思维的基本要求，是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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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逻辑的基本规律。

传统观点认为逻辑基本规律有四条，即同一律、不矛盾律、排

中律和充足理由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逻辑学界普遍认为，思
维的逻辑基本规律应该只有三条，即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

而充足理由律只对逻辑论证具有规范作用，它仅是论证的一条基

本原则。这种认识不无道理。本书就是按这种新观点着重讲这三

条逻辑基本规律，并适当介绍充足理由律。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只有切实地遵守了逻辑基本规律，才能使

人们的思想具有确定性、无矛盾性和明确性。逻辑基本规律既规

范形式化的推理论证，也对非形式的推理或论证、对日常工作和日

常思维实践起着普遍的、重要的作用。

（四）简单的逻辑方法

简单逻辑方法是指根据事实材料或思维材料，按照逻辑规律、

规则形成概念、明确概念、作出命题、进行推理的方法。如：比较、

分析、综合、限制、概括、定义、划分及探寻现象间因果联系的方法

等。这些方法是以思维的确定性为前提的，不同于辩证分析的方

法，故称“简单的逻辑方法”。这些逻辑方法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

其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们也是逻辑研究对象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

三、逻辑学的性质

逻辑学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工具性。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它是人们正确思

维、论证和表述的必要工具。就工具性来说，逻辑和语法规则相

似，逻辑就是思维的“语法”。在古代，逻辑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很长时间中，它一直被当作哲学的

一个分支。但是，它研究的对象不是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因而它

不是哲学。逻辑所研究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是正确思维的必要

工具。同时，逻辑也是论证和表述的必要工具。任何人要正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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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论证和表述，都要运用有效的逻辑形式，都要遵守逻辑规律。
第二，全人类性。逻辑与语法不同，语法具有民族性，而逻辑

具有全人类性。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

是不同的；语言的运用还受语境的制约，有感情色彩等等。而逻辑

形式及其规则是从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是客

观规律的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要进行正确思

维，都必须运用共同的逻辑形式，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律。

第二节 学习逻辑学的意义与方法

一、逻辑科学的地位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作为思维科学的逻

辑学，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逻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７７年编制的学科分类，把逻辑学列为相对于技术
科学的七大基础学科的第二位，即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

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１９７７年版
英国大百科全书把逻辑列为知识的五大分科之首，即逻辑学、数

学、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历史学和人文学

（主要指语言文字）、哲学。由此可见，国际上对逻辑学是相当重视

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逻辑学，是就整个逻辑科学而言的，其外延

大大超过了本课程所涉及的范围。然而，整个逻辑科学最基础的

学科就是逻辑学，这是毫无疑义的。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对逻辑学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但从近

年来的情况看，由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对逻辑的重视程度有所

改观。ＧＲＥ考试、ＭＢＡ考试，以及刚从西方引进的ＧＣＴ—ＭＥ（工
程硕士）入学考试，都包括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当今时代，比任何

时候都强调创新，而创新行为只能来源于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在很

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抽象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学好逻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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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于培养逻辑素质、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开发智力等将是大有

裨益的。

二、学习逻辑学的意义

总的说来，逻辑是表达思想、思考问题的必要工具之一。学习

逻辑学，可以提高使用概念、作出命题和进行推理的本领，使我们

在说话、写文章以及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时，做到概念明确、命题

恰当、推理有逻辑性、论证有说服力。具体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

方面：

第一，逻辑是人们探求新知识的必要工具。

逻辑提供的知识，是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正确认识客观事物、

获得新知识的辅助性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有效

地推出新知识，获得对事物的新认识。恩格斯指出：“形式逻辑也

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① 在认识活

动中，我们可以根据逻辑知识，将已知的一般原理、规律性的知识

应用到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上去，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也可以由已知

的个别的、特殊的知识概括出一般性知识，从而扩大我们的知识

面。在科学实验中，我们可以应用逻辑知识，根据已有的科学理论

和已知的实验结果，得出尽可能多的新的结论，甚至提出科学假

说，建立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例如，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制作元

素周期表的伟大化学家门捷列夫，正是运用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

理，推知当时已发现的６３种元素以外，还有三种未知元素，即在周
期表上序数是２１的钪、３１的镓、３２的锗。他不仅推出这几种元素
的性质、原子量和比重，而且校正了另一位科学家测错的镓的比

重。门捷列夫的推测为以后的科学实验所证实。这种运用逻辑知

识作出重大发现的事实，在科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

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随时分析情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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